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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总论本章考情分析在最近3年的考试中，本章的平均分

值为6分，2007年的分值为7分，题型主要为客观题，2005年《

合同法》综合题的部分考点来自本章。最近3年题型题量分

析2005年 2006年 2007年单选题 2题2分 2题2分 2题2分多选题 1

题2分 2题4分判断题 1题1分 1题1分 1题1分综合题 2分 合计 3

题5分 4题5分 5题7分2008年教材的主要变化2007年考试大纲、

辅导教材的主要变化是：（1）新增了第三节“法律行为与代

理”；（2）在第四节新增了“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

。2008年考试大纲、辅导教材基本未进行调整。针对2008年

的考试，考生应注意以下问题：（1）2008年本章的题型主要

是客观题；（2）本章重点是第三、四节。【考试大纲基本要

求】1、掌握经济法律关系的要素，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

更和消灭2、掌握法律行为和代理3、掌握经济纠纷的解决途

径4、熟悉经济法的渊源5、熟悉违反经济法的法律责任6、了

解经济法的概念、经济法律关系的概念、经济法实施的概念

第一节 经济法概述一、经济法的渊源1、宪法（具有最高的

法律效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法律（法律效力仅次于

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3、法规（1）行

政法规：国务院（2）地方性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4、

规章（1）部门规章：国务院所属部委（2）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人民政府5、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别

行政区的法6、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7、国际条约、协定



【例题1】下列法的形式中，属于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

法律效力的是（ ）。（2005年）A、《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B、《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C、《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D、《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答案

】C【例题2】民族自治地方有关调整经济关系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也是我国经济法的渊源之一。（ ）（2005年）【答

案】√【例题3】下列规范性文件中，属于行政法规的是（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B、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

例》C、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

计师条例》D、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答案】B【解析】（1）选项A属于“法律”；

（2）选项B属于“行政法规”；（3）选项D属于“部门规章

”。【例题4】不同法的形式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下列各项

中，效力低于地方性法规的是（ ）。A、宪法 B、同级政府

规章 C、法律 D、行政法规【答案】B宪法gt.行政法规gt.同级

地方政府规章。第二节 经济法律关系一、经济法律关系经济

法律关系是指经济关系被经济法律规范确认和调整之后所形

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一） 经济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内容和

客体三个要素 1、主体（1）国家机关（2）企业（3）事业单

位（4）社会团体（5）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6）公

民【例题1】下列各项中，可以成为经济法主体的有（ ）。

（2003年）A、某市财政局B、某研究院C、某公司的子公司D

、公民陈某【答案】ABCD3、客体（1）物：包括自然存在的

物品和人类劳动生产的产品，以及货币和有价证券（2）经济

行为：包括经济管理行为（经济决策行为、经济命令行为、



审查批准行为、监督检查行为）、完成工作的行为和提供劳

务的行为（3）非物质财富：包括智力成果、道德产品（荣誉

称号、嘉奖表彰）和经济信息【例题1】下列各项中，可以作

为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有（ ）。A、阳光 B、房屋C、经济决

策行为 D、荣誉称号【答案】BCD【解析】（1）选项A：阳

光不具有经济价值，不属于物的范畴；（2）选项B：属于物

的范畴；（2）选项C：属于行为的范畴；（4）选项D属于非

物质财富的范畴。【例题2】专利权只能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

内容，不能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 ）【答案】×【解

析】专利权属于非物质财富的范畴。（二）经济法律关系的

发生、变更和消灭1、发生、变更、消灭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

（1）经济法律规范（2）经济法律主体（3）经济法律事实2

、经济法律事实（1）行为行为包括合法行为（上市公司增发

股票）和违法行为（偷税），二者均可引起经济法律关系的

发生、变更和消灭。【解释1】本考点在试题中多次出现，要

求考生准确区分“行为”和“事件”。【解释2】引起某一经

济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数个法律事实的总和，称为

事实构成。【例题1】只有合法行为才能引起相应的经济法律

关系发生、变更或终止。（ ）（2000年）【答案】×（2）事

件事件包括绝对事件（自然现象）和相对事件（社会现象）

。【例题1】下列各项中，属于法律事实中事件范围的是（ 

）。（2000年）A、经济管理行为 B、签订合同C、战争 D、

擅自发行股票【答案】C【解析】经济法律事实包括事件和

行为，选项C属于绝对事件，选项ABD属于行为。【例题2】

下列各项中，属于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有（ ）。（2004年

）A、经济管理行为 B、自然灾害C、智力成果 D、战争【答



案】AC【解析】选项BD属于“事件”范畴。第三节 法律行

为和代理一、法律行为（2007年新增）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

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目的，以意思表

示为要素，依法产生民事法律效力的合法行为。例如，签订

买卖合同行为、婚姻行为。（一）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1、形

式有效要件一般而言，书面形式优于口头形式，特殊书面形

式（公证形式、登记形式）优于一般书面形式。2、法律行为

的实质有效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

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相关链接

】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当事人具有相

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

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相关链接】合同具有法律效力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

利益。【解释】（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不满10周岁的

未成年人或者“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2）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10－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不

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3）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是指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或者16－18周岁但以自己的劳

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此处应该框在上面）（二）

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P15）1、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在

符合条件时生效，所附条件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行为。2、附

期限的法律行为，所附期限可以是确定的期限，也可以是不

确定的期限。【解释】所附的“条件”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

立（结婚之日），但所附的“期限”必然会到来（死亡之日

）。（三）无效的民事行为（重点）1、无效民事行为的界定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

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4）恶意

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5）违反法律或

社会公众利益的；（6）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

（7）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2、无效民事行为的法律后

果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民事行

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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